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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報告第一份報告第一份報告第一份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就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及《村代表選舉 (選民
登記 )(上訴 )規例》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在 2003年 2月 14日刊登憲報，並
於同日開始生效，但有若干條文將於 2003年 10月 1日才開始生效。該條
例為 2003年及其後舉行的村代表選舉，提供法律架構。有關選舉會在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監督下進行。

3. 為落實村代表選舉安排，下列 5套附屬法例已經或將會提交立
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  

(a)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 (已於
2003年 2月 15日刊登憲報 )；

(b) 《村代表選舉 (選民登記 )(上訴 )規例》 (已於 2003年 2月
21日刊登憲報 )；

(c) 《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例》 (政府當局表示此規例將
於 2003年 3月刊登憲報 )；

(d) 《村代表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規例》 (政府當局表示此規
例將於 2003年 3月刊登憲報 )；及

(e) 《村代表選舉 (選舉呈請 )規則》 (政府當局表示此規則將
於 2003年 4月刊登憲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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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下稱 “選民登記規例 ”)

4.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第 7(1)條，選管會獲
賦權訂立規管選民登記的規例。在《村代表選舉條例》制定成為法例

後，《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內 “選舉 ”一詞的定義會擴大至包括村代
表選舉。選管會需要訂立一套新規例，以訂定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

程序。

5. 選民登記規例基本上以《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立法會
地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 )規例》 (第 541章附屬法例 )為藍本，而該附屬法
例是與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和編製臨時及正式選民登記冊

有關。在選民登記規例中，有關選民登記申請、編製和發表臨時選民

登記冊、就臨時選民登記冊提出申索及反對的安排、更正臨時登記冊、

編製和發表遭剔除者名單、正式選民登記冊的條文，以及違規的事項

和雜項事宜等，均與該附屬法例的有關條文相若。

《村代表選舉 (選民登記 )(上訴 )規例》 (下稱 “上訴規例 ”)

6. 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19(1)條，對選舉登記主任為施行
該條例而就選民登記作出的決定感到不滿的人，可針對該決定向審裁

官提出上訴。該條例第 53條規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委任任何裁判
官為審裁官。如並無委任，則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須視為審裁官。該

條例第 65(2)條賦權民政事務局局長訂立規例，就審裁官的職能及向其
提出的上訴作出規定。

7. 上訴規例基本上以《立法會 (選民登記 )(上訴 )規例》 (第 542章
附屬法例 )為藍本，而該附屬法例是關乎針對選舉登記主任在立法會及
區議會選舉中所作決定而提出的上訴。在上訴規例中，有關審裁官的

職能及職責和上訴程序的條文，均與該附屬法例的有關條文相若。除

在上訴規例列明的情況，維持選舉登記主任的決定外，審裁官須就每

宗接獲的上訴進行聆訊並作出裁定。審裁官亦須把有關裁定通知選舉

登記主任，以便他在正式選民登記冊內反映裁定的結果。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8. 在 2003年 2月 2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
會，以研究選民登記規例。其後，在 2003年 2月 2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議員進一步同意小組委員會亦應負責研究所有已經提交或將於日後提

交的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

9. 小組委員會在 2003年 3月 3日舉行首次會議，黃宏發議員獲選
為主席。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
行了兩次會議，討論選民登記規例及上訴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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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0. 小組委員會曾仔細研究選民登記規例及上訴規例，有關該兩

條規例的主要商議工作概述於下文各段。

選民登記規例及上訴規例的生效日期

11. 委員察悉，選民登記規例及上訴規例均須提交立法會以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根據該程序，立法會可於一項附屬法例提交之

後 28天之內以決議案修訂該附屬法例。立法會亦可藉決議將審議期限
延展 21天；如在第二十一天並無立法會會議，則可延展至緊接該 21天
期限的立法會會議。

12.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選民登記規例及上訴規

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宏發議員於 2003年 3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議案，將該兩項規例的審議期限分別延展至 2003年 4月 9日及 4月 30日。
該項議案獲得立法會通過。

13. 鄧兆棠議員及陳偉業議員表示，他們不滿選民登記規例及上

訴規例在刊憲後立即生效，以及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工作已按選民登

記規例所定程序展開。他們質疑為何政府當局安排該兩項規例在立法

會的審議期屆滿前已開始生效。該兩位委員認為上述安排有欠理想，

因為在審議期間可能會有修正案提出，屆時有關的選民登記工作便會

受到影響。他們亦指出，政府當局並沒有遵守制定附屬法例的一般規

則，如此行事是不尊重立法會。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該兩項規

例在刊憲後立即生效在法律上並無問題，但按照既定做法，政府當局

通常都不會安排附屬法例在其審議期屆滿前生效。然而，選民登記規

例及上訴規例是在特殊情況下制定的。據政府當局解釋，由於《村代

表選舉條例》是在 2003年 2月 14日才開始生效，就選民登記程序訂定條
文的附屬法例必須隨之立即生效，使選民登記工作可同時展開，以確

保有關的村代表選舉能符合該條例的規定，於 2003年 7月舉行。政府當
局強調， 2003年村代表選舉如有任何阻延，定會影響其他鄉村選舉，
例如鄉事委員會及鄉議局的選舉，而鄉事委員會及鄉議局的任期在《村

代表選舉條例》中亦有所規定。

15. 政府當局重申，當局尊重立法會在審議附屬法例方面所擔當

的角色，而是次制定上述兩項規例的安排只屬例外情況。政府當局又

告知小組委員會，當局將盡力確保餘下 3套落實村代表選舉安排的附屬
法例按照既定做法來制定，而不會在立法會審議期屆滿之前生效。

16. 黃宏發議員指出，不安排附屬法例在其經延展的審議期屆滿

前生效的做法，是在近年才確立的。在此之前，政府當局會安排讓附

屬法例在刊憲後立即生效。然而，經事後回顧，黃宏發議員認為鑒於

有關的立法工作時間緊迫，政府當局理應預先將該兩項附屬法例的擬

稿提交《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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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經若干修訂，

影響了附屬法例的草擬工作及有關的時間表，政府當局只能在條例草

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才就該兩項附屬法例的擬稿作最後定案。因此，

政府當局無法將該兩項規例提交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研

究。

選民登記規例

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

18.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當局大致上是沿用《選舉管理委

員會 (選民登記 )(立法會地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 )規例》的條文，只是因
應村代表選舉的獨特性質對選民登記規例加以修改，例如在選民登記

冊中為現有鄉村、原居鄉村及共有代表鄉村設立分冊。村代表選舉的

安排如適用於日後的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政府當局會在檢討

後兩項選舉時一併研究該等安排。

19. 政府當局表示，選民登記冊共有兩類，即現有鄉村選民登記

冊和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前者載有每條現有鄉村的

獨立分冊；後者則分為兩部分，分別載有每條原居鄉村及每條共有代

表鄉村的獨立分冊。選民登記冊內每名登記選民的記項會顯示其姓名

及主要住址。但由於提供住址並非申請登記在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

村選民登記冊的條件之一，因此，如登記人士沒有提供主要住址，其

主要住址便不會載於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

20. 政府當局又解釋，鑒於有些原居民是在海外出生，他們未必

有中文姓名或懂得如何書寫其中文姓名。按照有關規定，申請人只須

以中文或英文填寫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申請表格，並非一定要

提供中文姓名。

21. 委員關注到，在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內的記

項未必足以用作辨別身份，因而會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和爭拗。他們注

意到，如某人在申請表格上只填報英文姓名，其英文姓名會被記入登

記冊內；如該人沒有提供其主要住址，則登記冊內只會顯示該人的姓

名。委員指出，如登記冊上只顯示某人的英文姓名，原居鄉村或共有

代表鄉村的居民便很難知道該人是誰。他們又指出，即使登記冊上顯

示某人的中文姓名，但同一鄉村內可能會有兩、三位同名同姓的人士。

如登記冊上沒有顯示該人的住址，即使是該村的居民亦很難知道該人

是誰。委員建議，儘管法例沒有規定須在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

申請提供主要住址，但由於申請人會在申請表格內提供其通信地址，

該通信地址可納入登記冊內，供公眾人士查閱。

22. 鑒於委員提出關注，政府當局承諾作出行政安排，如原居民

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申請人只提供其英文姓名，當局便會作出跟進。

待有關申請人提供其中文姓名後，其中文姓名便會納入登記冊作參考

之用。若申請人沒有向選舉登記主任提供其主要住址，當局便會作出

跟進，要求有關申請人提供其主要住址或通信地址，以供納入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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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參考之用。政府當局已就迄今處理的 30 000份申請表格進行覆檢，當
中只有一份申請須採取有關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選民

登記規例第 7條賦權選舉登記主任決定登記冊的格式，而相關資料會以
補充附註或備註的形式納入登記冊內供參考之用。政府當局又指出，

根據選民登記規例第 12條，如任何申請人沒有在指明期間內提供選舉
登記主任所要求的詳情或證明，則選舉登記主任可決定不進一步考慮

其申請。政府當局因此認為，選舉登記主任應可向申請人索取所需資

料，以及將相關資料納入登記冊作身份識別用途。

擬作出的修訂

23. 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曾質疑選民登記規例中，關於罪行及

罰則的第 32(7)及 (8)條為何提述《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24條，因為該條
例第 24條並無訂明任何罪行。

24. 政府當局已證實該項提述有錯，並同意將選民登記規例第

32(7)及 (8)條對《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24條的任何提述刪除。政府當局
建議，由於該等修訂屬於技術性質，可將之納入律政司下次對香港法

例作雜項修訂的立法工作內。委員認為該等修訂如能在今次立法工作

中進行會較為理想，但他們對政府當局的建議並無強烈意見。

選民登記工作

25. 委員強調，確保村代表選舉在公開、公平及誠信的情況下進

行，以及確保新界區各民政事務處的職員在參與選民登記工作過程中

必須保持中立，實至為重要。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民政事務總

署會向轄下所有員工發出部門通告，提醒他們注意在村代表選舉整個

過程中必須保持中立及秉公行事。

上訴規例

26.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4(4)條與立法會選舉及
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規定相若，亦訂有一項覆核審裁官所作判定的

安排，有關人士可在審裁官的判定通知送交當日後的兩日內，申請覆

核審裁官作出的判定。政府當局解釋，該兩日期限是特別為村代表選

舉而設，因為選民登記周期在時間上非常緊迫，而選舉登記主任須盡

早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

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

27. 政府當局承諾

(a) 跟進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申請，要求申請人提供

主要住址或通信地址及中文姓名 (如有的話 )(上文第 22
段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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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律政司下次對香港法例作雜項修訂的立法工作中，刪

除選民登記規例第 32(7)及 (8)條對《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24條的提述 (上文第 24段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8. 小組委員會建議支持選民登記規例及上訴規例。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9. 請議員察悉上文第 28段所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3月 20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宏發議員 ,  JP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 ,  GBS, JP
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鄧兆棠議員 ,  JP
張宇人議員 ,  JP
陳偉業議員

葉國謙議員 ,  JP

(合共  :  9位議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戴燕萍小姐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林秉文先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3年 3月 3日


